
2024/3/1 1

國立彰化高中113學年度

繁星推薦入學
校內委員會

113.03.01

報告單位：教務處註冊組



113繁星推薦校內委員會
 重要日程

 各大學招生管道名額

 各學群介紹與招生名額

 變動比序說明

 校內規則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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請先登入繁星選填平台
檢查成績、探索操作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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帳號：學號6碼、密碼：Chsh+身分證字號末4碼



113年繁星推薦重要日程
日期 事項

2月初 公布本校成績百分比

2/27 (二) 公布學測成績、在校學業成績百分比

3/01 (五) 繁星推薦校內遴選流程說明會(模擬撕榜)

3/05 (二) 繁星推薦校內遴選作業

3/11 (一) 獲推薦資格學生向註冊組辦理報名、繳費

3/12-3/13 學校向甄委會辦理繁星推薦繳費、報名

3/19 (二)
公告第一～七類學群錄取名單及
第八類學群通過第1階段篩選結果

3/19-3/21 錄取生網路聲明放棄入學資格

6/05 (三) 公告第八類學群錄取名單

6/13-6/16 第八類學群錄取生網路聲明放棄入學資格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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繁星錄取者可於放學前至
註冊組取消個人申請報名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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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13學年度大學日間部招生各管道核定名額
(資料來源：高教司)

繁星推薦

約16%

(15963/98382)

個人申請

約52%

(51188/98382)

分發入學

約22%

(21552/98382)

單獨招生

約10%

(9900/98382)

含特殊選才、運動績
優、特殊身份招生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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繁星推薦八大學群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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牙醫學系自109年起

調整至第八類學群招

生，比照醫學系以學

測及在校成績比序篩

選、面試等二階段甄

試方式決定錄取。



繁星推薦招生簡章資訊

項目 112學年度 111學年度 增減

招生學校 66 67 -1

招生學系(組)總數 1,789 1,807 -18

招生名額總數 15,989 16,178 -189

原住民外加名額總數 1,990 2,002 -12

學群類別

項目
第一類 第二類 第三類 第四類 第五類 第六類 第七類 第八類

招生學系數 932 535 240 11 40 1 12 18

招生名額 7,959 5,134 2,428 22 162 2 54 228

外加名額 1,119 560 271 6 21 1 11 1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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繁星推薦資訊-採計學測、英聽成績的校系統計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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近年繁星推薦作業規則變更

 111學年度起，「學業成績總平均」、必修單科

「國文」與「英文」擴大採計至第5學期(高三上)。

「必修單科」成績新增生活科技與資訊科技。

「數學」維持單一科目，不分為數學A/B。

「自然科學領域探究實作」成績納入必修物理、
化學 (本校狀況)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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近年繁星推薦作業規則變更

 111 學年度起報名參加「繁星推薦」考生，比照
「個人申請」考生，皆應至甄選委員會網站自行設
定個人專屬之密碼 (113/03/05開始申請)。

 個人專屬密碼係為繁星推薦與個人申請各項作業與
查詢系統所需輸入之證號，考生應妥善保管。

 110 學年度起，考生應依簡章規定於時限內至甄選
委員會網站聲明放棄入學資格。

10



繁星推薦規則介紹

「大學端」作業
 校系分則-檢定標準與分發比序項目

 分發作業說明

「校內」作業
 繁星推薦資格

 參加推薦之名額限制

 繁星推薦順序(變動比序)說明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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「大學端」檢定標準與分發比序項目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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學測檢定標準

推薦報名學生須通過檢定標
準，再與其他學校學生以分
發比序項目決定是否錄取。

分發比序項目

第1比序皆為「在校學業成績全
校排名百分比」，第2-7項比序
由大學依學系性質，自訂學測各
單科或總級分，或單科學業總平
均成績全校百分比。



「大學端」分發比序作業-1

第一輪分發：

1. 各大學校系依「高中推薦優先順序」、「報名學生選
填校系志願序」、「大學校系訂定比序項目順序」決
定分發錄取之優先順率。

2. 各大學第一、第二、第三學群共錄取本校至多一名學
生，第四、第八學群各錄取本校至多一名學生。

3. 若高中推薦之第1順位學生分發後未能錄取，則按高中推薦
順位(2-6)依次參加第一輪分發比序。



「大學端」分發比序作業-2

第二輪分發：

1. 仍有缺額的校系，將第一輪未錄取學生依「報名學生
選填校系志願序」、「校系訂定比序項目」依次分發
錄取至無名額為止。(不考慮高中推薦順序)

2. 各大學校系錄取本校學生數目不再受一名之限制。

其他：

1. 原住民生分發比序作業與一般生相同。

2. 校系要求檢定或分發比序測驗科目(含英聽、學測、術
科)為0級分者不得參加分發比序。



「大學端」分發比序範例-第一輪分發比序

志願序一：電機工程學系
志願序二：資訊管理學系
志願序三：通訊工程學系
志願序四：資訊工程學系

甲

志願序一：生命科學系

志願序二：心理學系

乙

志願序一：企業管理學系
志願序二：外國語文學系
志願序三：財經法律學系
志願序四：犯罪防治學系

丙

志願序一：財經法律學系
志願序二：犯罪防治學系
志願序三：外國語文學系
志願序四：企業管理學系

丁

步驟一：
首先針對推薦順位1的「考生甲」進行比序分發，假設考生甲錄取
志願序二資訊管理學系。

推薦順位：1 推薦順位：2 推薦順位：3 推薦順位：4

錄取



「大學端」分發比序範例-第一輪分發比序

志願序二：資訊管理學系

甲

志願序一：生命科學系

志願序二：心理學系

乙

志願序一：企業管理學系
志願序二：外國語文學系
志願序三：財經法律學系
志願序四：犯罪防治學系

丙

志願序一：財經法律學系
志願序二：犯罪防治學系
志願序三：外國語文學系
志願序四：企業管理學系

丁

步驟二：
總則規定：第一輪分發，各大學於第一至第三類學群錄取同一推薦學校
學生以1名為限，故推薦順位2-4的考生乙、丙、丁在第一輪不再進行比
序分發，其分發結果皆為【已錄取較高順位考生】。

已錄取較高
順位學生

已錄取較高
順位學生

已錄取較高
順位學生

推薦順位：1 推薦順位：2 推薦順位：3 推薦順位：4

錄取



「大學端」分發比序範例-第二輪分發比序

志願序二：資訊管理學系

甲

志願序一：生命科學系

志願序二：心理學系

乙

志願序一：企業管理學系
志願序二：外國語文學系
志願序三：財經法律學系
志願序四：犯罪防治學系

丙

志願序一：財經法律學系
志願序二：犯罪防治學系
志願序三：外國語文學系
志願序四：企業管理學系

丁

推薦順位：1 推薦順位：2 推薦順位：3 推薦順位：4

步驟一：
假設考生丙、丁所填的財經法律學系經第一輪分發後招生名額尚有缺額
，則針對該學系進行第二輪分發。

進入第二輪未錄取

已錄取較高
順位學生

已錄取較高
順位學生

已錄取較高
順位學生錄取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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「大學端」分發比序範例-第二輪分發比序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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志願序一：企業管理學系
志願序二：外國語文學系
志願序三：財經法律學系
志願序四：犯罪防治學系

丙

志願序一：財經法律學系
志願序二：犯罪防治學系
志願序三：外國語文學系
志願序四：企業管理學系

丁

志願序一：外國語文學系
志願序二：財經法律學系
志願序三：犯罪防治學系

戊

步驟二：
假設考生丙、丁與他校考生戊同時進入財經法律學系第二輪分發
比序階段，且該學系剩餘錄取名額為1名，由此3名考生依分發
比序項目進行比序分發。



「大學端」分發比序範例-第二輪分發比序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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志願序三：財經法律學系

丙

志願序一：財經法律學系
志願序二：犯罪防治學系
志願序三：外國語文學系
志願序四：企業管理學系

丁

志願序一：外國語文學系
志願序二：財經法律學系
志願序三：犯罪防治學系

戊

未錄取進行下一個
志願校系比序

步驟三：
考生丙在比序後成績勝過考生丁、戊，考生丙獲得錄取，考生丁、戊
則往下一個可分發的志願校系進行比序分發或是未錄取。
將每個進入第二輪分發比序的考生都進行分發比序後，即得出第二輪
分發之結果。

錄取 或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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學生 比序一 比序二 比序三 比序四 比序五 比序六 比序七

在校學業成績
百分比

學測英文
級分

學測國文
級分

英文成績
排名

在校國文
校排

學測社會
級分

在校歷史
校排

G 1% 15 13 1% 2% 10 1%

H 2% 13 14 2% 1% 15 2%

I 2% 12 10 1% 2% 11 1%

J 3% 14 15 1% 1% 10 1%

K 5% 15 13 2% 3% 14 2%

L 2% 14 14 1% 3% 13 1%

「大學端」分發比序

錄取

錄取



校內推薦-變動比序模式

透過「各校系比序標準」決定推薦人選，根據大
學校系簡章選才，把推薦的機會給予最具該學系
優勢的人。

各校系比序標準：
以各校系之「分發比序項目」比序，第一項必為
「在校學業成績全校排名百分比」。其他各項目
亦以百分比小者為優先。(全校百分比)



變動比序簡介

Q 若兩學生同時想申請臺大第3學群，

但各科系的比序項目不一樣時，誰可取得優先推薦序？

科系 比序項目1 比序項目2 比序項目3 比序項目4

A 公共衛生學系 校排名 學測英文 學測數學 學測國文

B 心理學系 校排名 學測數學 學測英文 學測國文

1 %

1 %

12 %

12 %

6 %

14 %

以該科級分計
算全校百分比

至比序項目3由
學生A勝出



選填細節
選填志願地點 於3/5(二)至電腦教室上機選填

選填志願時程 依校排百分比分階段選填

每人可填志願數 10

鎖定第一志願 獲推薦資格所使用科系必為第一志願，不得更改

比序項目百分比 採全校百分比

分階段選填間距 2% 3% 5%

是否開放補填志願 視情況開放未取得資格者再次選填「缺額」



「校內」繁星推薦資格

1. 高中須全程就讀本校普通科(含資優班與科學班)，
並修滿高一高二各學期之111學年度應屆畢業生。

2. 高一高二「各學期學業(原始)總平均成績」排名全
校前50%者。
(但每一大學限制條件不同，20%、30%、40%、50%)

3. 音樂班在校學業成績採單班計算，且音樂班學生
限選填第四類學群音樂相關學系。第四類學群亦
僅限招收音樂班學生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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「校內」參加學校推薦限制

1. 每位學生只能推薦報名一校一學群。

2. 同一大學同一學群，本校至多推薦2名學生。推薦優
先順序依本校「繁星推薦作業計畫」規定比序。

3. 普通班 (含語文資優班、數理資優班、科學班) 共20班
同時比序，音樂班單獨比序。

4. 第一、第二及第三學群得個別推薦至多2名學生，惟
需合併排定推薦順序 (第1至第6)。

5. 原住民籍學生可依一般生或原住民身分(使用原住民
外加名額) 擇一參加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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校內
 經「校內繁星推薦遴選作業」獲推薦資格之學生，無論以

任何理由放棄報名者(含不符合檢定標準)，記警告乙次。

大學端

 繁星推薦錄取生無論放棄與否，該生皆不得參加當年度的
個人申請及科大申請。
(第八類學群通過第一階段考生，報名當年度個人申請時不得再報名同
一大學之醫學/牙醫學系)

 錄取生須於03/21前至甄選委員會網站完成「網路聲明放棄
入學資格作業」，否則不得參加大學考試入學分發及科大
聯合登記分發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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錄取與放棄



繁星推薦校內遴選
流程介紹

 事前準備

 當天報到手續

 分發

 登記與報名確認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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登入系統

填寫志願

取得
資格

補齊志願

校內遴選階段
甄委會

正式報名階段

可選擇多間學校多個學群、
多個科系(10志願) 
1 台灣大學第一學群經濟學系
2 清華大學第二學群應用數學系
3 中興大學第三學群生命科學系…

繁星報名
系統

列印
報名表

完成正式
報名

學生繳交簽
名之報名表
及報名費

繁星推薦規定只能報名
一所大學一個學群

假設中選台灣大學第一學群經濟
學系，可補齊台灣大學第一學群
除經濟學系以外的其他科系

校內遴選作業
流程

中選同學名單及資料

03/07(四) 23:59前

03/08 (五)
幹部集合發放

03/11(一)
中午前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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梯次 校排百分比 開始時間 結束時間

1 1-2% 09:00 09:10

2 3-4% 09:10 09:20

3 5-6% 09:20 09:30

4 7-8% 09:30 09:40

5 9-10% 09:40 09:50

緩衝

6 11%-13% 10:00 10:10

7 14%-16% 10:10 10:20

8 17%-19% 10:20 10:30

9 20%-22% 10:30 10:40

10 23%-25% 10:40 10:50

11 26%-28% 10:50 11:00

12 29%-31% 11:00 11:10

13 32%-34% 11:10 11:20

14 35% 11:20 11:30

午休

14 36%-40% 13:10 13:20

15 41%-45% 13:20 13:30

16 46%-50% 13:30 13:40



變動比序選填系統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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報到手續

1. 請於所屬填報「開始時間」前20分鐘，攜帶已填妥之
志願筆記，至電腦教室4入口處報到。

2. 若因故無法親自選填，請填妥「繁星推薦校內撕榜委
託書」，由受託人攜帶委託書與身分證明文件(於入口
處驗證身分)代為選填。

3. 報到完成後，請聽從指令，依序入座，登入系統。

31



登記與報名

登記
1. 分發完成後，請同學確認結果無誤。

2. 請自行於3/7(四)23:59前，登錄系統，補足分發上榜
的「同一學校、同一學群」其他志願。

3. 學校將於3/08(五)幹部集合時發放「報名資料確認
表」，請學生帶回家簽名確認。

報名確認
學生於03/11(一)中午前繳交該確認表與報名費至教務處
註冊組，以便學校完成向甄選會報名作業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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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12學年度大學繁星推薦入學招生
校系分則查詢
https://www.cac.edu.tw/star112/query.php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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相關參考資料

112學年度大學個人申請入學招生
校系分則查詢
https://www.cac.edu.tw/apply112/query.php


